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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厅 (局)，各化工设计单位:

    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结合国家环保局发布的003号文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办法)的精神，由我部基建局委托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主编的 (化工设计项目

环境保护设计规定)，经审查批准，同意发布为化工部设计标准，其编号为HGJ 6一86,

自一九八七年一 月一 日起施行 。

    本规定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化工设计标准出版组负责。各单位在执行中，如有

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及时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联系，以便修订时补充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

一九八六 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通 知

    根据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建设部关于规

范使用标准代号的通知精神，经过清理整顿，并按照领导部门关于转化标

准代号的规定，把原HGJ 6-86标准号转化为HG 20667-1986。凡在本标

准内容中出现的标准号“HGJ 6-86"，均应理解己转化为“HG 20667-1986"

即原标准号HGJ 6-86己注销，代之为新标准号HG 20667-1986。请各使

用单位及有关人员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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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是化学工业部批准颁布施行的部设计标准.本
规定的内容包括:总则:各设计阶段的环境保护要求;原则规定:选址与总图布置:废

气防治;废水防治;废渣 (液)防治;噪声控制;环境监测和一个附录.

    本规定由化工部环境保护设计技术中心站提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主编，主
编人为刘永琪同志，主审人为李根林、张尔驳同志，审查人为李光正同志.



目 录

I 总 则··‘··········，······，，·‘····，·····，···· ··，，·，········· ·······⋯⋯.

2 各设计阶段的环境保护要求··，·····················································⋯⋯

3 原则规定·······.......................................·················。·······，·····‘⋯

4 选址与总图布置 ······················。⋯“·”，⋯‘··。·⋯”二”·‘二’二’二’··⋯‘’·’二”·

5 废气防治·......................................................................................

  5.， 一殷规定‘二’·‘’“””’‘.’.“ “’⋯ “二”.“卜’二“”。“。’一 ”‘··⋯ ‘············⋯ ⋯

  5.2 污染似控制 ⋯ ”’二 ’“ ’‘二‘. ’‘⋯ ‘’“二 ’‘·······。········。········。·····。·····。··⋯

  5 ， 度气处理 “’·。 二 ’ ..’一‘ “’，‘ ，·⋯ ‘·...·.一 ，·‘·。·。。.。···。。···..··，····，二

6 废水防治·········.....................................................“二’‘⋯’“’··⋯‘··⋯

  6.1 一般规定“ ‘’““”’“ ”‘.‘ ”.’ ‘’ “ ··· ···一 ‘···，·····，·一 “，，，。⋯

  e.， 污染百控制 ” ‘’ .‘二 ”’.”.⋯ ’..⋯ ⋯ ’二‘·.·.····.···········。·······。···⋯ ⋯

  6.5 度水贮运‘⋯ ”’“ ” .‘ ⋯ ⋯ ’一 ‘ ····。。·。·。。，·，·。·。····。· ····· ··，。·一 ，一

  6。‘ 皮水处理‘“二” ’二”‘.‘”” ‘’·’‘⋯ ”’‘’二’.··⋯ ⋯ ”‘’·”..⋯ ‘.········.········一

7 废喳(液)防治··，·····，·，·····，·，··‘·⋯ ‘·‘二‘二‘’一’·“”’“““’·’‘’‘”““·

  了.l 一般舰定‘” “’“”‘’ “‘ ’‘”‘” ’.⋯ ” 二‘。‘二 ”⋯ ’卜·”················。····，······，，·

  4.2 污染似控剑 ““ ” ’二 奋“ ‘’“ ..⋯ ”‘二‘4·’·..·。4。·’········· ······.。····⋯ ⋯

  t.， fiea(m .cF............’·“”“’二’二‘’“’·“·‘二”···············，······。········，·⋯⋯ ，

  份.‘MS'(1R)9kg".....................................................···················⋯⋯

8 噪声控制···········，······⋯⋯“一 “·“⋯ ‘二“二‘·‘.一 ’·’“·”·’·“⋯’·“·······⋯⋯

9 环境监测···························⋯⋯“·⋯⋯‘··⋯“··⋯’“’····················⋯⋯

附录:《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规定》之附件一、二、三···········.⋯⋯，.，

(12

(1)

(a)

12)

(3)

(3)

(3)

(4)

(4、

(4飞

(4)

(4)

〔5)

(5)

(5)

(6)

(6)

(6)

(6)

(8)
(9)



化 学 工 业 部

  设 计 标 准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设 计 标 准

保护设计规定
HGJ6-86

主编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设计 院

批准 }化学工业部}实施日期1967年1月 第1页{共6x
                          1 总 则

    1.0.1本规定恨据(“)国环字第003号Q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及《化学工
业环境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文件制定.

    1.0.2环境保护设计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化工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遵循国家有
关环境深护法津、法规，合理地开发和充分fIf用各种资源、能源，严格控制折老环峨污

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1.0.3本规定适用于一切新建、护建、改建和技术改造的化工建设项口，包括外

资、中外合资和引进项目(统称化工建设项目)。

    1.0.4化工建设项目的环境呆毕没计除应符合本视定外，尚应遵守国家现行的有
关法律、法令、标准、规范}I u r 2 ua

7 各设计阶段的环境保护要求

    2.0.1 对环婉育影响的化工建没项口 ，必须按国家关于环垅影响报告书审批制度

和防治污染及其池公害的设r与主冰工程同对设计，同时施工，f时投产使用的 窗三同

时’制变进行设计.

    _2。2经国宗或地方环填保护部门确认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填报环aZ影响

报告表钩化工建设项目，应龙可行性研究阶段，按《建a项日环境保护la理办法》之附

件一或附件二的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填报环境形响报告表.

    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书中，、还应有论述环境保护的专门章(节)，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地区的环境现状;

    (2)主要污染源和主要污染物:

    (3)资源开发可能引起的生态变化;
    (4)设计采用的环境保护标准;
    (5)控制污染和生态影响的初步方案:

    (6)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7)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或环境影响分析;

      (6)存在的问题及建设.
    2.0.3化工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初步设计的环境保护篇(章)，以

保证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意见所确定的各项措施得到落实.环境保护篇 (章)
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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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依据;
    (2)设计采用的环能深护标准;
    (3)主要污:} a3和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成分、致Me .排放方式、温度 、压力等特

性参数:

    (")设计只}J is J环境保护措施及简要处理流程，预期效果:

    ( )绿化k},,划设计:

    (幼 V.1迎段项目引Azi的生态义化所采取的防范扮施:

    (7)环境深护管理机构及定员;

    (8)环境监IY.}措施;

    (的环境保护投资概算。

    (幼存在的间题及建议.

    2,0,4 化工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中环境保护篇(章)
所确定能内吝 ,.i求进行.

3 原则规定

    3,0,1化止生设项目的设计，应尽可能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原料和能源;

采用不产生或a产生污染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 ,能源的利

月率，把污染z'7消除或减少在生产过程中。

    3,0,2 1fd编制而又未经批准环境Fv%响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不裕开展设计。

    3.0.3对有污染而没有污染防治方法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展设计;然有治理措施，

但所排污染物仍超过国家或省，白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排放标准酌生产方法、工艺流程

不得用于设计。

    3,0,4   N工程设计描要，而开发的环境保护科研成果，必须通过技术签定.确认取

得了工涅放大伪条件和设计数据时，才能用于设计;否则不得采用。

    3,0,5 防治污染的工程设计，当积汲采用国内外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乳综合利用技

术，提高环境保护设施的技术装备水平。

    3,0,6凡有利用价值的废弃物及佘能等，宜采取回收或综合利用拾施:对外排放的
污染物必须妥善处理，符合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3,0,7 易0、易爆或剧毒性物料的运输(不含铁路运输)，必须选用配有安全防护设

施的专门运输工具输送，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3,0,8 运输、贮存或使用放射性物质及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理，必须按现行的《放射

防护规定》和《放射性同位素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4 选址与总图布置

    4,0,1化工建设项目的选址，必须全面考虑建设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拟

建设地区的地理、地形、地质、水文气象、城乡规划、工农业布局、自然保护区现状及其
发展规划等应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收集拟建地区的大气，水体、土壤等基本环境要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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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资料灼荃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制定对环烧影I'. A最小的规划设计方案。

    4,0,2凡排放有毒有s废水.废气、废渣(液)、恶臭 放射性物质等化工建设
项目，严禁在城市规划确定的生活居住区，文教区、水源保护区、名胜古迹、风景游览

区、W泉、疗养区和自然保护区等界区内选址.

    4,0,3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的建设项目，应布置在生活居住区污染系数继小方位的上
风侧;排放有毒有害废水的建设项目应布置在当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洱深护区的下游，

废查堆u场也不得设在当地城建、卫生部门划定的卫生防护区内.

    4,0,4 向环境排放有害物质或因素的化工建设项目(含易熔.易爆或剧毒性生产装

盈1，与生活居住区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并采取绿化拍施。安全卫生
防护距离r,;,宽度应由建设项目的主管部仃会同当地卫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具体V
况确定。

    4,0,5 环境保护工程设施的用地，应与主体工程用地同时选抒布置.

    刁,0,s 总图布盈在满足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宜将污染危害性最大的装皿布置到距非
污染装皿最远的地段，然后确定其余装置的相应位置，尽可能避免互和污染和影响。

    4,0,7 化工建设项目的行政管理和生活设施，应布丑在靠近生活居生区的一侧，并
作为企业发展的非扩建一端。

    4,0,8 化工建没项目的主要排气筒、火炬设施、有毒有害原料、成品贮存设施及装

卸站等，宜布置在厂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4,0,9 新建化工建设项目应有绿化规划设计，其绿化复盖率不宜低于15肠.

5 废气防治

    5.1 一股规定

    5.1,1工业设计应在物料流程图中标注出废气排出点的位置、成分、浓度、数量及
排放去向。

  5,1.2生产过程排出的废气，宜采取回收利用或综合利用措施 ，不能回收利用的应

采取净化处理措施.

    5,1,3选择废气治理或综合利用方案时，应考虑避免产生二次污染物或有消除二次

污染的相应措施。
    5,1‘ 排气简的高度设计，除按工艺要求计算外，尚应综合地形，气象等因素统一

考虑确定。
    排气筒的布置还应考虑与其它排气筒的位置关系，使排入大气经稀释扩散后的废气

污染物，在排气筒四周的建筑物和生活居住区的最高浓度，必须符合现行的《工业企业
设计卫生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5.2 污染源控制
    5,2,1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的生产装置，宜设计成密闭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尽可能避

免敞开式操作.如需向外排放，则应采取防治措施。

    5,2,2含有易挥发性物质的液体原料、成品、中间产品及其辅助原料、液体然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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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贮存设计，应采取吸收、冷凝、稳定、·软密封等措施;其装卸宜采用浸装法管道系统
或其他密闭设施.

    5.万 废气处理

    5.3. 1生产过程排出的有毒有害气体、粉尘、酸雾等应采取除尘、吸收、分离回收

及其他防治措施.

    5.3,2 生产过程排出的可燃性尾气，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回收利用措施.对热值低又

不能回收利用的尾气、事故排放或不定期排放的尾气，宜设置火炬处理.

    5,3.3生产过程排出的恶臭气体宜采用高温燃烧、催化燃烧、洗涤或者吸收等方
法处理，不得任意排放.

    5.3.4 生产装置的开车、停车、检修或事故排放的气体物料或废气、设计时应采取

妥善的处理措施.

    5,3,5 各种动力锅炉、炉窑设施的设计，必须设有除尘、烟气净化等防治措施.

6 废水防治

    61 一般规定

    6,1,1工艺设计 应在物料流程图中标注所排放废水的排出点、水质、水量、排出

方式及去向.
    6,1,2 生产过程排出的废水，应尽可能采取下列措施:

    又1)提高水的复用率，做达一水多用二

    (2)按不同水质分别回收利用废水中的有用物质或佘能

    (3)利用本厂或厂际废水、废气、废渣等进行以废治废的综合处理.

    6. 1.3 废水排入城市排水管道系统时，其水质应符合有关排入城市下水道的水质标

准的要求. 」
    6.2 污染源控制

    6,2.1 化工建设项目的供水设计，应在满足生产工艺用水的前提下，严格控荆新鲜

水用量.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应根据水资源情况采取重复利用措施.

    6,或2 生产装置中应设置贮存容器，用以收集因采样、溢流、检修、事故停车以及
设备和管道低点放空时排出的料液或废水，以便回收利用或进行处理.

    6.2.3经常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生产装置、作NE场所的墙壁、地面的冲洗水以

及受污染的雨水，应排入相应的废水管网并进行处理，不得任其流失.

    6,2,4 水质处理应选用无毒或污染较轻的水处理药剂，并应减少排污量 .当排污

废水对受纳水体可能造成污染时，还应采取防洽措施.
    6.3 废水贮运

    6.3.1废水的摘送设计，当根据水质、水量及回收利用或处理方法等因素 ，严格
按清污分流的原则，合理地划分废水系统并设计排水管网.

    6,3.1排入全厂性排水管网的废水应符合下列条件:
      (1)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或大爱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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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产生易嫩易爆物质:
      (3)不引起管道堵塞;

      (4)不因温度、压力等因素造成管道及其他输送设施的损坏。

    6,3,3 输送有毒有害或含有腐蚀性物质的废水的沟渠、地下管道及检查井 ，必须

采取防渗漏或EJ腐蚀措施。

    6,3,4废水的输送设施及排出口，宜设置计-11及采样装置，以便计2和监测.

    6,3,5 间断排放废水的生产装置。宜设计废水贮存设施，贮存设施的容积应根据

生产装置的排水量，排水周期、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及其允许变化幅度等因素确定.

    6.4 废水处理

    6,4,1 化工废水 (含生活污水、医院污水)的处理设计，应根据废水的水质、水量

及其变化幅度、处理后的水质要求等，结合地区特点，通过综合比较，确定最佳处理方

法和流程。

    6,4,2 当废水的水质、水量变化较大，可能影响废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时，宜设

TL调节或缓冲设施。

    6,4,3生产装置排出的废水，需要送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处理或作重复利用时 ，

其水质应满足集中处理设施或重复利用的要求，否则应采取废水预处理措施。
‘6,4,4含有下列物质的废水，应首先考虑回收利用或综合利用:无条件回收利用
时.宜采取预处理措施，

    (1)大量固体物质;
    飞2)易挥发性物质:

    (3)酸、碱类物质‘

    (4)油类及其他有用物质.
    6,4,5废水在利用或处理过程中，如有有毒有害气体逸出，还应采取防治措施.

    6,4,6 多种废水混合处理时，对进入处理设施的各种废水 ，宜分别设置监测和控

制设施。

    6,4,7 严禁采用渗井、渗坑、溶洞、废矿井或用净水稀释等手段排放有毒有害废

水。

                      7 废渣 (液)防治

了.1 一般规定

7.1,1生产装置及辅助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排出的各种化工废渣、化学污泥、

剩佘活性污泥等，应视其性质，分别采取回收或综合利用措施;对没有利用价值的废

渣，应视其具体情况，采取无害化堆置或焚烧等处理措施.
    7,1.2废渣 (液)在分离回收、综合利用或其他处理过程中，如有二次污染物产

生及剩余残渣(液)等.还应采取防治措施.
    7,1,3 利用化工废渣，特别是利用含有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的废渣制成的建筑材料

及其他制品，应防止其毒性及放射性污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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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2 污染源控制

    7.2,1工艺设计应合理地选择原料路线、生产工艺和投料配比，最大限度地减少
  废渣(液)的产生.

    7.2,2物料流程图上应标出废渣(液)的排放点、数量、组成、排放方式及去向，
  以便于管理和治理。

    7.2.3生产过程、设备检修及事故停车时排出的废渣(;夜)，宜设a专用容器加
  以收集或处理，不得采取任何方式排入下水道或其他无组织排放.

    了.3 废渣 (液)贮运

    7.3.1废渣 (液)的临时贮存，应视其排出见、运输、利用或处理设施的能力，
  妥善设置堆场、贮罐等缓冲设施.

    7.3.2 两种或两种以上废渣(液)混合贮存，应符合下列要求:
      (功 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及其他有害化学反应;

      (2)有利于堆存或综合处理.

    7.3.3度渣t液)的输送设计:
      (均 含水量大的废渣和高浓度废液 应优先考虑管道输送 ;当管道输送达不到要

求时，可采用机械输送或机钱与管道的联合输送.
      (2)含水盆大的废渣采用机械榆送时，应先行浓缩脱水，避免沿途滴洒.

      (3)有毒有害废渣、易场尘废渣等的装卸和输送，应采取密闭、增湿等措施 ，防

止发生污染和中毒=Y故.

    了.4 废澄 (液)处理

            化工废故(液)的处理设计，应根据废渣(液、的性质、数量、组成，结合
地区特点，通过技术经价比较，因地制它确定其处理方案。

    7,4,2 可燃性废渣 (液)的焚烧处理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U)因焚烧而产生恶臭性、腐蚀性气体等二次污染时 ，应设置相应LI加争化处理设

施

      (2)因焚烧产生的烟气向外排放时，应符合有关排放标准;

      (3)焚烧后的灰渣应有妥善的处理措施.
    7.4. 3含有汞、福、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 ，禁止直接埋

入地下或排入地面水体.若设计堆埋场时，必须设有防水、防渗漏或防止扬散及监测等
设施.堆场的浸出液或被污染的雨水也要有相应的处理手段.

    7.4.4不溶性废渣、废矿石、尾砂等，可设置堆埋场或尾矿坝，但应考虑采取防
止粉尘飞扬、淋沥水、溢流水、自燃等各种危害的有效措施，

    7.4.5 含有把、铂、钻、相等贵重金属的废渣，宜视具体情况采取分散或集中处

理回收贵重金属的措施，否则应妥善堆存.

                      8 嗓声控制

    8.0.1噪声源的控制，应从工艺流程和设备选型中合理选甩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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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装置和作业场所的工作地点的噪声指标必须符合现行的《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

准 (试行草案)》的规定;否则应采取控制措施.
    8.0.2 总图布置应结合考虑声学因素，合理规划，在满足生产工艺的前提下，利用

地形、地物、建筑物、构筑物等作为阻挡噪声传播的屏障。

    8.0.3建筑设计，宜从单体平面布置上合理地分隔吵闹区和安静区，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或减少高噪声源对安静区场所辐射强噪声。
    8.0.4生产车间内的办公室、控制室、化验室的噪声指标分别不宜超过85, 55.

so分贝 (A):如超过，应根据情况分别采取以下措施:
      (1)合理布置方位;

      (2)把门窗设在背离强声源的方向;

      (3)修建隔声室.
    8.0.5厂V-噪声对厂外办公楼、公共用房及生活居住区的影响，应符合现行的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有关规定:超过时应分别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厂区的噪声

水平。

      (1)拄制噪声M的噪声
      (2)采取建筑消声对策:

      (3)采取隔声屏障、绿化及防护间距等措施.

    8.0.6 化工建设项目的噪声监测应符合现行的《工业企业噪声检测规范 (草案)》
的规定。

    噪声监测应分为噪声i}!监测和环凌噪声监测.各类机器设备的噪声测E. 必须按有

关测试规范进行.凡未制定测试规范的，原则上可按下表进行.

噪声测定位置和高度

主二} r"1 C}环境} 测点水平位丘 } N点高度
工 业 炉 任何方向，离炉体1米

机、泵类
机体周围三个方向(除电机一侧外)距饥体表

面 1.5米

离地而1,5米

与设备轴线同高，不得低于o.5米

球 磨 机 距 机体表 面2米 离地面1.5米

风 机

进风口轴向距管口平面。.5米或t米(咸一 个

管口直径处 )，排风口轴线45'方向上距管 口

甲心0.5米或1米

与设备轴线同高

电 机

  。1
距屯机四周外表1-2米

距法兰壁0.9~工.2米

距管外壁0.7 1.0米

与设备轴线同商，不得低于。.5米

与管轴线同两

一F9 AYi dt4 2t3A
1二巫歹
1}
}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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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噪 声 测 定 位 里 和 高 度

点

一
点

一

点

一
点

一
点

一
点

数

一
致

一

数

-
1

一
数

一
数

    冷 却 塔 }

  火 炬}
              — 一f

        }

二亚巫二一
    忍    :̀$7j {

    操 作 立 {

  化 'x "r }

T=;=Fb'E    I

在冷却塔四周15米处选取侧点

以火炯的高度为半径的圆周上选取N I点

在放空口与介R A向成45*方向.与放空口

外壳丧面距离等于放空口直径

距沉沐裹面I :9E

宝 内任何位 15'

离了也面1.5米

离地面1.5米

室 内巾韶

空 内中烈

室 内中部

厂外离均3。5米

离地面1.5米

离地而1.5米

离地面、.5米

离J也面1.5米

效点

女点

益点

                        J 环境监测

    9.0.1 七工尘没项目不竞览测讥构的没计，是为了保证途设项西建成投产后能迅
速、全丽也分织失项目I:̀1污染现状;t1交化趋势，为该项口的环境音理、污染控制、环!c

保护见钊日并研提洪准确、可靠的监A ?k据和资料.

    9.0.2 环境监浏的任务:

      (1)_之匀监浏所逛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是否符合有关排放标准的要求;

      (2)分沂所排污染物的变化规律，为制定污染控制对策提供依据.

    9.03 对环境有污染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和污染较严重的小型建设项目，应设咒

环拢监测 (之与成组)机沟.

    环贵监翔代沟的规模和定员应根据建设项目的规模、性质、监测任务、监测网点、

监M范围等因素并参照《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规定》之附件一确定.
    监洲机沟的人员配务应以专业技术人员 (含化验分析工)为主，其比例不宜低于监

ids机沟总人数的80%,
    9.0.4监测机钩的装备水平，应根据建设项目污染源监测和环挽监测项目的需要

并参rt}《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规定》之附件二配备必要的设备仪器.
    9.0.5监测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 、所排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危害的程度并参

照《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A工作规定》之附件三确定.



附录: 《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规足》之附件一

                化工环保监}'Rj1ll站建站规模及人员编制

纽
制

工环泵监
站 级 别 建 站 适 用 条 件 监 圈 工 作

    面
监戮站〔
  妇脯，

化
侧

一 级洁 化工部监侧中心

二炎 Ill 化工企业CE中的城市大型联合化工企业
        (公司、总厂)

85o, 15ooM 2
600~ 900几.

36-65人

Za~16人

三级 站 点企尘七
+. }- Jr的化工企业

250 .450口，

<250.1
10-20人
  <5人

乡
认
1万

《化学工业环境fi91}}护监测工作规定》之附件二

            化工环3c监测站仪器设备装各参考标准

万分二一分咐天一拼

十万 分之一分 沂天 平

3~三台 t-_台

1-2台

二三州u.t;Zu _一一 「一 。 一 。_二
1台

气 石泣 :兮仪
_ l

;-J台 1--2台

pH通泣汁

自功 乞泣:之议

双介: "̀攻分N_A}. ._十

，一 ~~内，~护 分 一 —

-I--, ft2一-      一
        1 e3 {

1台

1- 2台

0- 1台

嘴外分龙充 老汁

声tlft十

          1台 0̂ -1台

5-8台 2-3台

DO D -3 f; =3 1台 0-1台

液相层卜 }z仪

一丝竺挤‘，仪 { 一
。一冶 !二二二一刃一二
5̂ -10台 0-4台

离子选择:之公

大气毛件辞

爪二经，二牛羊i3

显AV!(高借或h.借 )

电冰辆

流盘i十等

烟道 采样 仪

! 2~3台 0- 1台

5- 10台 4-8合

站级二同

根A监到任务自

行确宅

    三级站是否配备紫外分光光度计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应视其监测工作中是否"a

用此类仪器而定，若不需要则不应添置。



二级站可根据经费状况，增设检m车1...3辆.

      《化学工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规定》之附件三

各化工行业监测项目参考表

1 工 业废 水

~行业名称 监 侧 项

热 化 COD, BOD.,硫化物、苯类，悬I物、神.挥发酚、氛缸 佩化钧、石油类

硫铁矿IPH(a. :6k浮物·硫化物，钥·x;,锌、稿·汞、六价4,砷

。，矿}PHfff.，浮，、。*、。
研 矿

萤石 矿

汞 矿

硫 随

PHf1 (,址浮钧、

pH吐、悬浮物，

PH泣、悬浮物

pH泣 (故度 )、

奴化物。硫化物、砷、铅

氮化物

硫化物，汞，砷

硫化物.帆化物。忍浮物、砷、例。铅、

化

学

矿

山

开

采

锌、 俪

氮 时 PH仇(欣度或喊度 )、COD,悬浮物、汞 石Nd

pH俄(吐度)总Y,4、六价铬

无
机
原
料

物、有b'(奴、有饥研,挥发阶、硫化物、P H (1(

SR 料 I PH试(敌度或碱I)、COD, BOD,,悬浮物、挥发阶、硫化;t,苯V-类 硝4 }T、色度

COD,BOD5,悬浮物、挥发阶.石汕类 荣类、氰化物、PHM(F2度或喊度)、有机盆、m堪 IV --It

笨 类 佩化物.挥发阶.铅、1B、六价格

汞。铅、锌、俩、孙、六价铬

D‘、石汕类、笨类，硫化物 有机撅 银化物、氛化物

曰 肥

化

氮 肥

PH值(胶度)。COD,悬浮物.报化物。砷

COD, BM .挥发肠.佩化物、硫化钧、铰盐
肥 1一~一一一一匕 ~一 .一 - — 一一 --分~~-一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PHM(故度或碱度 )，COD, BOD,,石油类、多环芳烃、炯、锌、六a铬成

胶

合
裸 

 
祖

胶
COD, DOD,。石油类.硫化钧、笨类、六L?铬胶

工
像
加

PH泣(酸度或碱度)、COD, DOD.,挥发脸。佩化物、石油类、创毯苯类机
工

有他共
化

10



z废气

焦 化 so� co,苯、苯并 (司 花、扭、烟尘、硫化氮、酚

石油化工 SO� NO, 奴化物、烃、硫化氮、苯类、酚、醛、c0,抓化里、粉尘

氮 肥 c0,氮、硫化氮、粉尘、NOx

礴 肥 粉尘、报化物、SOi,酸雾

化学矿山 NO- CO, H2S、粉尘、汞、石棉

抓 喊 抓、抓化氢、汞

硫 酸 SO� NO, 氮化物、硫酸雾、粉尘

染 料 抓、抓化氢、S场、组尘、苯胺类、硫化复、硝荃苯、光气、汞、NOx

农 药 抓、硫化复、二硫化碳、抓化复、苯、粉尘

有机化工 帆化氮、盆苯、肠、氟化氮、酸雾

橡胶加工

合成往胶
硫化物、3 4一苯井花

塑 料 氟化物、笨

橡 胶 硫化氢、苯、粉尘、甲硫醉

油 漆 苯、酚、醛、醉、酮类、铅、粉尘


